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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莊勝地產訴訟之最新資料

茲提述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3年12月27日、2014年12
月23日、2015年1月27日、2017年4月5日及2019年8月15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北京莊勝房
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莊勝地產」）提出之訴訟（「本訴訟」）。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
用詞匯與本公司日期為2013年12月27日之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最高人民法院就本訴訟作出二審判決（「二審判決」）後，信達投資、信達置業及信達北
京分公司一致認為二審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錯誤，並於2017年4月6日向最高人民法
院正式提交再審申請。2017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近日，信達投資收到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決定再審。

本公司現時評估本訴訟於現階段不會對本公司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且
並不影響本公司之正常經營。本公司將於必要時候作出進一步公告，以知會股東及潛在
投資者有關本訴訟的進一步發展。

本公告由本公司自願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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